
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0 7年度清字第1 3 1 7 3號   0 2

        移 送機 關　交通部　　設台北市○○路0段0 0號  0 3

        代　表　人　林佳龍　　住同上  0 4

        被付懲戒人　劉青旻　　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正工程司  0 5

       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，經交通部移送審理，本會判決如下  0 6

        ：  0 7

            主  文  0 8

        劉青旻休職，期間陸月。  0 9

            事  實  1 0

        壹、交通部移送意旨：  1 1

        一、被付懲戒人劉青旻(下稱劉員)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(下稱  1 2

            性工法)及性騷擾防治法(下稱性騷法)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  1 3

            條第1項所定事由，應受懲戒。謹將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  1 4

            據分陳如下：  1 5

        (一)劉員係臺灣鐵路管理局(下稱臺鐵局)機務處正工程司，前任  1 6

            職該局臺北機務段正工程司兼段長期間，為代號3 6 6 1 H V 1 0 7 0  1 7

            1 9號(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)及代號3 6 6 1 H V 1 0 7 0 2 0  1 8

            號(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，下稱B女)之上司。A女及B女以劉  1 9

            員長期不當之言語及肢體騷擾為由，於1 0 7年6月1日前往內  2 0

            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陳述遭劉員性騷擾，並作成  2 1

            申訴書及調查筆錄(證1 )，申訴內容分別如下：  2 2

          1 . A女：  2 3

          ( 1 )劉員於1 0 7年5月4日於火車上碰觸A女臉頰及撫摸下巴，又  2 4

             於本局板橋車站月臺候車椅上，與其談話時不斷觸碰其身  2 5

             體，甚至將整隻手伸入牛仔褲縫觸摸A女臀部之肢體騷擾。  2 6

          ( 2 )劉員於辦公場所稱A女為辣妹、1 0 7年5月4日又向A女提及「  2 7

             L P」、「太快出來並不好」、「妳就像是一塊豆腐，捨不  2 8

             得下手」及「妳是我心中的小林志玲」，以曖昧及暗示性  2 9

             言語騷擾。  3 0

          2 . B女：  3 1

          ( 1 )劉員於1 0 7年3月9日開車送B女回家時，故意觸碰B女大腿及  3 2

0 1

１



             肩膀、於5月9日於辦公室伸手拍打B女臀部及於5月1 6日在  0 1

             印表機旁從背後觸碰B女肩膀之肢體騷擾。  0 2

          ( 2 )劉員於B女換穿夏裝時對其說「早就該這樣穿」、1 0 7年5月  0 3

             3 0日又向B女說「妳都被睡過了，喜餅就免了吧！」及在段  0 4

             長室談公事時，向B女說「大家都是大人了，我講這個妳應  0 5

             該懂，出來比較舒服。」，以曖昧及暗示性言語騷擾。  0 6

        (二)臺鐵局接獲申訴後，組成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之專案  0 7

            小組進行調查，經訪談雙方當事人並作成調查報告後(證2至  0 8

            5 )，於1 0 7年8月1 0日提送該申訴評議委員會審議，參照性工  0 9

            法及性騷法對於性騷擾之定義，並對照相關監視錄影畫面、  1 0

            照片證據、雙方當事人之筆錄及訪談紀錄，認定劉員對於女  1 1

            性同仁不當之肢體碰觸行為，已造成被害人覺得不受尊重及  1 2

            不舒服，屬於具有性意味、性別歧視之行為，對被害人已造  1 3

            成侵犯並干擾其人格尊嚴，符合性工法第1 2條之敵意工作環  1 4

            境性騷擾，爰決議性騷擾案成立，並建議分別予以劉員記過  1 5

            2次及記過1次之行政懲處(證6 )。  1 6

        (三)劉員之行政懲處，經臺鐵局1 0 7年8月2 0日1 0 8年度考成委員  1 7

            會第2次會議決議，以劉員身為分支機構首長，仍罔顧身分  1 8

            對屬員有不當之性騷擾言行，分別予以記過2次及記過1次之  1 9

            行政懲處，並以該局同年月2 2日鐵人二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號令  2 0

            核布在案(證7 )。復經該局1 0 7年9月1 4日1 0 8年度考成委員會  2 1

            第3次會議決議，審酌劉員於擔任分支機構首長時，對屬員  2 2

            有不當性騷擾言行，造成敵意性工作環境及屬員身心受創，  2 3

            嚴重影響該局機關聲譽，同意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付懲戒  2 4

            (證8 )。  2 5

        (四)另劉員觸摸A女臀部之行為，A女以其涉犯性騷法第2 5條：「  2 6

            意圖性騷擾，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  2 7

            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」提起告訴，經臺灣新北地  2 8

           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終結，以1 0 7年8月2 2日1 0 7年度偵字第1  2 9

            9 5 1 2號起訴書認應提起公訴(證9 )。  3 0

        二、茲以劉員之行為，已構成性工法第1 2條、性騷法第2條及2 5  3 1

２



            條所定之性騷擾行為，對A女及B女身心造成嚴重傷害，且嚴  0 1

            重損害臺鐵局形象，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1條、第5條及第6  0 2

            條規定，而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1款所定執行職務之失職  0 3

            行為，並有懲戒之必要，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同  0 4

            法第2 4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移請審理。  0 5

        三、證據(均影本在卷)：  0 6

          1 . A女及B女申訴書、各員筆錄及板橋車站月臺監視器光碟。  0 7

          2 .劉員1 0 7年6月2 5日訪談紀錄。  0 8

          3 . A女1 0 7年7月1 8日訪談紀錄。  0 9

          4 . B女1 0 7年7月1 8日訪談紀錄。  1 0

          5 .臺鐵局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組調查報告。  1 1

          6 .臺鐵局1 0 7年8月1 0日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。  1 2

          7 .臺鐵局1 0 7年8月2 0日1 0 8年度考成委員會第2次會議紀錄及同  1 3

            年月2 2日鐵人二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號令。  1 4

          8 .臺鐵局1 0 7年9月1 4日1 0 8年度考成委員會第3次會議紀錄。  1 5

          9 .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 0 7年度偵字第1 9 5 1 2號起訴書。  1 6

        貳、被付懲戒人第一次答辯意旨：  1 7

            被付懲戒人劉青旻(下均稱劉青旻)請求不付懲戒，答辯如下  1 8

            ：  1 9

        一、按「本法所稱性騷擾，謂下列二款情形之一：一、受僱者於  2 0

            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 2 1

            詞或行為，對其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  2 2

            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。」  2 3

            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 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。  2 4

        二、次按「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，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  2 5

            ，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。」、「行政機關為處  2 6

            分或其他行政行為，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  2 7

            果，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，並將其決定及理由  2 8

            告知當事人。」、「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人民自由或權  2 9

            利之行政處分前，除已依第三十九條規定，通知處分相對人  3 0

            陳述意見，或決定舉行聽證者外，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  3 1

３



            意見之機會。但法規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」行政程序法  0 1

            第3 6條、第4 3條及第1 0 2條規定有明文。  0 2

        三、本件調查事實顯有程序上瑕疵：  0 3

        (一)劉青旻於警局製作筆錄時，警員均按申訴人3 6 6 1 H V 1 0 7 0 1 9即  0 4

            A女及申訴人3 6 6 1 H V 1 0 7 0 2 0即B女之片面陳述作誘導式問話，  0 5

            未給予劉青旻解釋說明之機會。又行政機關作成限制或剝奪  0 6

            人民權利之行政處分前，原則上應給予該處分相對人陳述意  0 7

            見之機會，於申評會調查中，申評會之委員除對劉青旻作誘  0 8

            導式問話外，並未給予劉青旻陳述意見之機會，自屬違反行  0 9

            政程序法第1 0 2條之規定。  1 0

        (二)又申評會僅憑月台監視錄影照片乙紙及二申訴人之片面說詞  1 1

            ，即以「雙方無齟齬之情，申請人為本局新進人員，與臺端  1 2

            間無任何仇隙，應無任意汙攀之理」，遽認「申訴人所指訴  1 3

            之長期以曖昧及暗示性之言語騷擾部分自甚有可能發生，臺  1 4

            端之言語確已造成申訴人長期不舒服及受辱之感受。」，而  1 5

            指謫劉青旻構成性騷擾，實為率斷，申評會顯已構成裁量怠  1 6

            惰。  1 7

        (三)懇請鈞院就系爭事件除訪談申訴人及劉青旻外，更應參酌客  1 8

            觀第三人(例如申訴人及劉青旻之同事)之陳述作綜合判斷，  1 9

            以免有偏頗之虞。  2 0

        四、就實體事項部分之瑕疵：  2 1

        (一)於民國(下同) 1 0 7年1月1 6日有七位修繕股人員至劉青旻所屬  2 2

            單位報到，由於人事及總務的職務剛好有空缺，劉青旻遂安  2 3

            排B女擔任人事，A女擔任總務，兩人欣然接受此項人事安排  2 4

            ，於同年3月初開始上述職務。詎B女與A女上任後，經常哭  2 5

            哭啼啼，稱工作無法勝任，故身為段長之劉青旻，須不時安  2 6

            撫兩位新進員工，協助二人盡快上手新業務。  2 7

        (二)申訴人A女部分：  2 8

          1 . 1 0 7年5月4日劉青旻於板橋火車站月台上發現A女之衣襬沒摺  2 9

            好，基於長官對部屬關心，劉青旻即協助將A女衣襬拉平。  3 0

            至於車廂內，劉青旻無意間發現A女下巴沾黏碎紙屑，劉青  3 1

４



            旻協助將紙屑拍掉。劉青旻上述行為皆有先以口頭告知，且  0 1

            皆係出於長官對部屬關心，並非基於性騷擾意圖而碰觸A女  0 2

            身體。  0 3

          2 . A女講話聲音較小，劉青旻遂稱A女講話聲音微弱如同林志玲  0 4

            一般，順而說其皮膚保養得宜，純粹是誇讚絕無輕佻污辱之  0 5

            意，且當下A女並無任何不悅之表情或表示。  0 6

          3 .上述事件經過後，A女仍會找劉青旻聊天及討論業務，A女於  0 7

            1 0 7年5月底去花蓮玩還帶麻糬伴手禮回來送劉青旻。  0 8

          4 .綜上所述，劉青旻並未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 0 9

            言詞或行為，致侵犯或干擾A女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  1 0

            其工作表現。故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於1 0 7年8月2 0日所發  1 1

            之函（發文字號：鐵密人二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 C號）說明二、  1 2

            (二)稱：「申訴人所指訴之長期以曖昧及暗示性之言語騷擾部  1 3

            分自甚有可能發生，臺端之言語確已造成申訴人長期不舒服  1 4

            及受辱之感受。」顯有違誤。  1 5

        (三)申訴人B女部分：  1 6

          1 . 1 0 7年5月上旬，B女婚假結束銷假上班，B女與劉青旻聊到伊  1 7

            歐洲蜜月旅行很累很辛苦，劉青旻即笑著回稱：「出去旅遊  1 8

            休假就是要好好放鬆自己『睡飽飽』才是，怎反而把自己搞  1 9

            累呢？」B女靦腆地回了一句：「就是阿！」。1 0 7年5月下  2 0

            旬某日，B女開心地來到劉青旻辦公室，邀請B女參加伊結婚  2 1

            喜宴，並要求劉青旻先騰出時間並詢問劉青旻是否帶眷，伊  2 2

            稱會準備喜餅給劉青旻，劉青旻問：「中式還是西式？」B  2 3

            女稱：「是西式小紅帽。」劉青旻即回稱：「我喜歡中式大  2 4

            餅，那西式餅乾就免了啦！」詎B女於警詢竟扭曲拼湊劉青  2 5

            旻說的話為：「被睡過了喜餅就免了。」故B女關於整個事  2 6

            件之陳述，實屬扭曲事實。  2 7

          2 . B女復稱劉青旻於辦公室故意觸碰伊腰部及肩膀，然劉青旻  2 8

            拍肩是為提醒B女勿久候影印室，以免碳粉影響健康。此外  2 9

            ，劉青旻安撫B女之情緒後，以卷宗夾輕拍其腰部，也是基  3 0

            於打氣鼓勵，並非基於性騷擾之意圖而碰觸B女。  3 1

５



          3 .綜上所述，劉青旻僅出於提醒及鼓勵之意，而輕拍B女之肩  0 1

            膀及腰部，劉青旻並未以性要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 0 2

            言詞或行為，對B女造成敵意性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  0 3

            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情緒  0 4

            。故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於1 0 7年8月2 0日所發之函（發文  0 5

            字號：鐵密人二字第0 0 0 0 0 0 0 0 0 0 C號）說明二、(二)稱：「申  0 6

            訴人所指訴之長期以曖昧及暗示性之言語騷擾部分自甚有可  0 7

            能發生，臺端之言語確已造成申訴人長期不舒服及受辱之感  0 8

            受。」顯有違誤。  0 9

        五、綜上所述，劉青旻自7 3年任職於鐵路局至今，從未有被女職  1 0

            員申訴之紀錄。且二申訴人所稱之事件發生在1 0 7年5月中，  1 1

            何以不在當下直接申訴反應，反而拖到1 0 7年6月1日始一起  1 2

            檢舉申訴，顯然背後有人操弄整個事件，欲奪取劉青旻之位  1 3

            置，而為莫須有之指控。再者，劉青旻工作環境皆為公開之  1 4

            辦公室或車站月台等公共場所，人來人往亦均設有監視錄影  1 5

            器，若有任何不當之舉，立刻留下鐵證，劉青旻豈會愚蠢至  1 6

            拿自己畢生努力成果開玩笑？故懇請鈞院能重啟調查，毋任  1 7

            感禱。  1 8

        貳之一、被付懲戒人第二次答辯意旨：  1 9

        一、被付懲戒人否認有性騷擾之行為，然該刑事案件由臺灣新北  2 0

            地方法院（下稱新北地院）審理後，僅憑申訴人A女單一瑕  2 1

            疵，且不合常理之指訴，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，被付懲戒人  2 2

            業已不服並提起上訴，現由臺灣高等法院審理中，懇請貴會  2 3

            基於憲法保障人權，無罪推定原則之下，在該刑事判決確定  2 4

            之前，停止審理程序：  2 5

        (一)經查，依新北地院審理時當庭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內容所  2 6

            示，於1 2 : 5 6申訴人A女宣稱遭觸摸臀部之時，被付懲戒人並  2 7

            無異常舉動，A女之舉止並無異狀，在場其他旅客亦一如往  2 8

            常，並無人察覺被付懲戒人或A女有何反常之舉（見被證1第  2 9

            5頁）。足見依客觀情狀所呈，A女當下並無任何被侵犯感受  3 0

            之認知，更遑論A女主觀上有害怕、不安、厭惡等情緒反應  3 1

６



            ，A女事後竟無端構陷被付懲戒人，其指訴內容之真實性顯  0 1

            有疑義。  0 2

        (二)又查，依證人A女於新北地院之證述：「（之後發生何事？  0 3

            ）坐到被告旁邊後，被告碰觸我的大腿，還有將他的手深深  0 4

            的伸到我的牛仔褲頭袒面，抓了我的臀部一把· 」、「（當  0 5

            日你所穿著牛仔褲是緊身的牛仔褲嗎？）偏緊。」（見證2  0 6

            第4頁、第1 3頁）  0 7

        (三)惟如前所述，勘驗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內容，於1 2 :  5 6申訴人  0 8

            A女所稱遭觸摸臀部之時，被付懲戒人、A女、在場其他旅客  0 9

            均無異常舉動，然A女又證稱案發當日係穿著偏緊之牛仔褲  1 0

            ，且處於坐姿之情狀，此時A女褲頭已處於壓迫、緊縮之狀  1 1

            態。  1 2

        (四)斯時，衡諸常情，若被付懲戒人有A女所稱「手深深的伸到  1 3

            我的牛仔褲頭袒面，抓了我的臀部一把」，被付懲戒人必須  1 4

            以手大動作下探，並撐起A女緊縮之褲頭後，始能深入並抓  1 5

            捏臀部，但此舉止均未見於監視器錄影光碟之內容，更足見  1 6

            A女所述均非事實甚明。  1 7

        (五)再查，依證人吳佳恬於新北地院之證述：「（就你記憶所及  1 8

            ，1 0 7年5月你跟A女同辦公室期問，A女曾否回辦公室後發生  1 9

            哭訴、抱怨的異狀？）我沒有印象。」、「（A女曾否在1 0 7  2 0

            年5月間在辦公室期間有曾經向同辦公室的人抱怨、哭訴遭  2 1

            到被告性．騷擾？）沒有。」、「（你跟A女的座位是否隔  2 2

            很遠？）面對面，中間隔著電腦並且我們是O A的辦公室」等  2 3

            語（見證2第1 9一2 0頁）。  2 4

        (六)由此可見，證人吳○恬與A女於同一間辦公室辦公，座位緊  2 5

            鄰且面對面而坐，竟全然未察覺A女於1 0 7年5月間有任何異  2 6

            樣之處此顯與一般遭性．騷擾之被害人會表露委屈、羞恥甚  2 7

            至憤怒之表徵不同。  2 8

        (七)尤有甚者，被付懲戒人於1 0 7年5月底，又收到A女贈與之伴  2 9

            手禮,  A女對此事亦自承不諱（見證2第1 2頁）。試問，被付  3 0

            懲戒人有對A女為性騷擾之行為，A女豈可能仍對被付懲戒人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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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表示友善、示好而為送禮之舉？  0 1

        (八)更可疑之處，A女又於同年6月1日（即相距案發時長達近1個  0 2

            月之久），始前往鐵路警察局台北分局台北分駐所指訴被付  0 3

            懲戒人對其性騷擾。  0 4

        (九)稽此，A女於案發後所表現之情緒、對於被付懲戒人之態度  0 5

            、作為，顯非受性騷擾之人理應呈現之情狀，其對被付懲戒  0 6

            人之指訴顯可能係因為謀求更輕鬆、簡易之工作環境而刻意  0 7

            構陷，但新北地院僅憑A女之單一具瑕疵且不合常理之指訴  0 8

            ，率為被付懲戒人有罪之判決，被付懲戒人自當聲明上訴以  0 9

            維清白。  1 0

        (十)綜上所述，被付懲戒人對於新北地院不幸獲得有罪之結果，  1 1

            已循司法上訴途徑以證清白（見被證3 )，本案實無必要於刑  1 2

            事判決尚未確定前即施以懲戒，倘若懲戒之結果與刑事判決  1 3

            之認定產生歧異，自有損於司法之威信。本案刑事程序正刻  1 4

            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中，被付懲戒人確係冤枉，敬請貴會明  1 5

            察，基於憲法保障人權，無罪推定原則之下，懇請於刑事栽  1 6

            判確定前，停止審理程序，庶免冤抑。  1 7

        貳、證據(均影本在卷)：  1 8

          1 .新北地院1 0 7年度易字第9 4 7號1 0 7年3月2 1日準備程序筆錄5  1 9

            紙。  2 0

          2 .新北地院1 0 7年度易字第9 4 7號1 0 7年7月4日審理筆錄1 4紙。  2 1

          3 .刑事上訴理由狀第1頁1紙。  2 2

            理  由  2 3

        一、按同一行為，在刑事偵查或審判中者，不停止審理程序。但  2 4

            懲戒處分牽涉犯罪是否成立者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認  2 5

            有必要時，得裁定於第一審刑事判決前，停止審理程序；依  2 6

            前項規定停止審理程序之裁定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合議庭得  2 7

            依聲請或依職權撤銷之。公務員懲戒法第3 9條定有明文。本  2 8

            件相關刑事部分，業經新北地院1 0 7年度易字第9 4 7號為第一  2 9

            審刑事判決，且本會已撤銷前所為停止審理程序之裁定，被  3 0

            付懲戒人復聲請停止審理程序，尚非有據，不應准許，先此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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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敘明。  0 1

        二、被付懲戒人劉青旻係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(下稱臺鐵局)機  0 2

            務處正工程司，前任職該局臺北機務段正工程司兼段長期間  0 3

            ，為代號3 6 6 1 H V 1 0 7 0 1 9號(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，下稱A女)  0 4

            及代號3 6 6 1 H V 1 0 7 0 2 0號(真實姓名、年籍詳卷，下稱B女)之  0 5

            上司。被付懲戒人於1 0 7年5月4日在火車上除碰觸A女臉頰及  0 6

            撫摸下巴外，並向A女提及「L P」、「太快出來並不好」、  0 7

            「妳就像是一塊豆腐，捨不得下手」及「妳是我心中的小林  0 8

            志玲」等以曖昧及暗示性言語；且於該局板橋車站月臺候車  0 9

            椅上，與A女談話時不斷觸碰其身體，更將手伸入A女牛仔褲  1 0

            縫觸摸其臀部。又於1 0 7年3月9日開車送B女回家途中，故意  1 1

            藉機觸碰B女大腿及肩膀，嗣於5月9日在辦公室伸手拍打B女  1 2

            臀部、於5月1 6日在影印室印表機旁從背後拍打身穿鏤空肩  1 3

            膀上衣B女之肩膀等騷擾行為。A女被性騷擾部分並經其提出  1 4

            刑事告訴，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，經臺灣  1 5

            新北地方法院以1 0 7年度易字第9 4 7號判處有期徒刑四月，如  1 6

           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（B女未提出刑事告訴）  1 7

            。  1 8

        三、上開事實，有1 . A女及B女申訴書、各警詢筆錄及板橋車站月  1 9

            臺監視器光碟。2 .被付懲戒人1 0 7年6月2 5日訪談紀錄。3 . A  2 0

            女及B女之1 0 7年7月1 8日訪談紀錄各1件。4臺鐵局性騷擾防  2 1

            治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組調查報告。5 .臺鐵局1 0 7年8月1 0  2 2

            日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等在卷可稽。被付懲  2 3

            戒人雖否認性騷擾情事，惟其於1 0 7年6月4日警詢時已自陳:  2 4

            因恐服裝不整不雅，先口頭告知才去提A女衣服部位；我完  2 5

            全沒有這種想法跟念頭，就在我提拉衣服之時或許有所碰觸  2 6

            等語；及自承有說:「妳（指A女）就是像林志玲一樣的味道  2 7

            」等語；且坦承:送B女到家門口下車前，我有拍她（指B女  2 8

            ）的膝蓋上緣，5月9日是用公文卷宗夾拍打B女背部下緣等  2 9

            語。其於1 0 7年6月2 5日性騷擾防治申訴評議委員會訪談時，  3 0

            亦稱在火車上因見A女臉頰有東西，經提醒得其同意才撥掉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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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有觸及下巴，及在辦公室也有輕拍過B女肩膀說加油等語  0 1

            。參酌板橋車站月臺監視器光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勘驗結  0 2

            果，其畫面檔案0 0 0 0 0 0 0 0 0 0 s p a c e於1 2：5 5：5 8擷圖附件一  0 3

            圖1 8至2 1顯示：Ａ女左手伸至左側身後；於1 2：5 6：0 2擷圖  0 4

            附件一圖2 2至2 3顯示：Ａ女上身前傾左手在身後，被告即被  0 5

            付懲戒人左手被Ａ女遮擋；於1 2：5 6：0 4擷圖附件一圖2 4至  0 6

            圖2 6顯示：Ａ女突然站起，雙手在身後腰部整理衣服；於1 2  0 7

            ：5 6：0 7擷圖附件一圖2 7顯示：Ａ女坐下，左手仍在身後；  0 8

            於1 2：5 6：1 1擷圖附件一圖3 1至3 4顯示：Ａ女雙手伸至身後  0 9

            整理衣服之情，另監視器畫面檔案0 0 0 0 0 0 0 0 0 0 s p a c e於1 2：  1 0

            5 6：0 0擷圖附件二圖6顯示：Ａ女上身前傾，雙手伸到身後  1 1

            ；於1 2：5 6：0 1擷圖附件二圖7至9顯示：Ａ女雙手持續在身  1 2

            後動作；於1 2：5 6：0 3擷圖附件二圖1 0顯示：Ａ女突然站起  1 3

            ，雙手在身後腰部整理衣服；於1 2：5 6：0 5擷圖附件二圖1 1  1 4

            顯示：Ａ女站立雙手在身後整理衣服，被告左手向Ａ女方向  1 5

            伸去；於1 2：5 6：0 6擷圖附件二圖1 2顯示：Ａ女站立雙手在  1 6

            身後整理衣服，被告收回左手；於1 2：5 6：0 7擷圖附件二圖  1 7

            1 3顯示；Ａ女雙手在身後在原座位坐下之情，亦有該院勘驗  1 8

            筆錄及監視器光碟擷圖在卷足憑，足認Ａ女有突然站起並不  1 9

            斷地用手放置後方及整理衣服之事實。衡諸常情，Ａ女既係  2 0

            被付懲戒人之下屬，其與被付懲戒人談話之際，理應會注意  2 1

            談話禮節，若非身體遭受意外侵犯，何以Ａ女會有突然站起  2 2

            之舉止，堪認被付懲戒人於上揭時、地突然觸碰Ａ女之臀部  2 3

            ，致Ａ女驚嚇而站起之情非虛。足徵被付懲戒人有對A女及B  2 4

            女性騷擾之事實，其所辯各節應非可取。  2 5

        四、按意圖性騷擾，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  2 6

            、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  2 7

            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性騷擾防治法第2 5  2 8

            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又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，任何人以性要  2 9

            求、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，對其造成敵意性  3 0

            、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，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、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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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，即屬性騷擾，觀之性別工作平  0 1

            等法第1 2條第1項第1款自明。是項規定於公務員，亦有適用  0 2

            ，同法第2條第1項著有明文。查被付懲戒人為臺鐵局機務處  0 3

            正工程司兼段長，對於擔任技術助理之下屬A女，除有性意  0 4

            味之言語騷擾外，並將其手伸入A女牛仔褲縫觸摸臀部致A女  0 5

            驚跳；且藉機觸碰B女大腿及於5月9日、5月1 6日先後在辦公  0 6

            室伸手拍打B女臀部、肩膀等肢體騷擾，此等行為均已破壞  0 7

            被害人A女及B女所享有關於性、性別等，與性有關之寧靜、  0 8

            不受干擾之平和狀態，且影響工作環境。被付懲戒人所為，  0 9

            除對A女行為部分另觸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 5條第1項規定外，  1 0

            均該當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 2條第1項第1款、第2條第1項規定  1 1

            之性騷擾。有違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所定公務員應謹慎，不  1 2

            得有放蕩足以損失名譽之行為之旨，核屬公務員懲戒法第2  1 3

            條第2款非執行職務之違法行為。被付懲戒人與女性同事相  1 4

            處時，未能謹守分際，尊重其人格尊嚴，竟有上開放蕩行為  1 5

            ，致女性同仁受到驚嚇，不僅對A女及B女身心造成嚴重傷害  1 6

            ，且妨害同事人際關係之信任，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，為維  1 7

            護公務紀律，自有予以懲戒之必要。又本件就移送機關提供  1 8

            之資料及被付懲戒人之書面答辯，已足認事證明確，故不經  1 9

            言詞辯論，逕為判決。爰審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 0條所定各款  2 0

            事項等一切情狀，判決如主文所示之懲戒處分。  2 1

        據上論結，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 6條第1項但書、第5 5條前段、第2  2 2

        條第2款及第9條第1項第4款，第1 4條第1項，判決如主文。  2 3

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1     月    1 3     日  2 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第一庭  2 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判長委  員  姜仁脩  2 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洪佳濱  2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邵燕玲  2 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蘇振堂  2 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吳謀焰  3 0

       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 3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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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1 0 8     年    1 1     月    1 3     日  0 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許麗汝  0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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